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處務規程第六條、第七條、  
第八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本會設下列處、

室： 

一、綜合規劃處，分六科

辦事。 

二、基礎設施與資通安全

處，分五科辦事。 

三、平臺事業管理處，分

六科辦事。 

四、射頻與資源管理處，

分五科辦事。 

五、電臺與內容事務處，

分六科辦事。 

六、法律事務處，分三科

辦事。 

七、秘書室，分四科辦

事。 

八、人事室，分二科辦

事。 

九、政風室。 

十、主計室，分二科辦

事。 

十一、北、中、南三區監

理處(以下簡稱地區

監理處 )，各分五

科、四科、四科辦

事。 

第六條  本會設下列處、

室： 

一、綜合規劃處，分六科

辦事。 

二、基礎設施事務處，分

五科辦事。 

三、平臺事業管理處，分

六科辦事。 

四、射頻與資源管理處，

分五科辦事。 

五、電臺與內容事務處，

分六科辦事。 

六、法律事務處，分三科

辦事。 

七、秘書室，分四科辦

事。 

八、人事室，分二科辦

事。 

九、政風室，分二科辦

事。 

十、主計室，分二科辦

事。 

十一、北、中、南三區監

理處(以下簡稱地區

監理處 )，各分五

科、四科、四科辦

事。 

一、藉由合併本會對通訊傳

播事業與會內資通訊環

境之資通安全業務管理

及資通安全事件通報應

變等業務執行單位，以

強化本會資訊網路與應

用安全防護，爰修正現

行條文第二款，將「基

礎設施事務處」名稱調

整為「基礎設施與資通

安全處」。 

二、依據行政院一百零五年

度辦理本會員額評鑑結

論報告之評鑑建議，減

列整併政風室為一科，

經於一百零八年二月一

日於科長出缺後配合減

列一科，爰現行條文第

九款刪除「分二科辦

事」文字。 

 

第七條  綜合規劃處掌理事

項如下： 

一、本會施政方針、施政

計畫之擬訂、管制及

考核。 

二、通訊傳播監督管理政

策與計畫之規劃、訂

定及修正之研擬。 

三、通訊傳播產業之現況

調查與發展趨勢等資

料之蒐集及分析。 

第七條  綜合規劃處掌理事

項如下： 

一、本會施政方針、施政

計畫之擬訂、管制及

考核。 

二、通訊傳播監督管理政

策與計畫之規劃、訂

定及修正之研擬。 

三、通訊傳播產業之現況

調查與發展趨勢等資

料之蒐集及分析。 

一、現行條文第九款規定

「資訊應用服務與資訊

安全之策略規劃及管

理」移由基礎設施與資

通安全處掌理，爰予刪

除。 

二、現行條文第十款款次遞

移為第九款。 



四、通訊傳播發照及競爭

之政策規劃。 

五、與境外地區通訊傳播

服務業之交流，及通

訊傳播國際事務之處

理。 

六、通訊傳播法規訂定、

修正之研擬。 

七、通訊傳播之接近使

用、服務普及等必要

措施及相關消費者權

益促進之規劃。 

八、通訊傳播之健全發

展、國民權利之維

護、消費者利益之保

障、多元文化之提

升、弱勢權益之保護

及服務之普及等相關

績效報告、改進建議

及涉及現行法律修正

之擬報。 

九、其他有關綜合規劃事

項。 

四、通訊傳播發照及競爭

之政策規劃。 

五、與境外地區通訊傳播

服務業之交流，及通

訊傳播國際事務之處

理。 

六、通訊傳播法規訂定、

修正之研擬。 

七、通訊傳播之接近使

用、服務普及等必要

措施及相關消費者權

益促進之規劃。 

八、通訊傳播之健全發

展、國民權利之維

護、消費者利益之保

障、多元文化之提

升、弱勢權益之保護

及服務之普及等相關

績效報告、改進建議

及涉及現行法律修正

之擬報。 

九、資訊應用服務與資訊

安全之策略規劃及管

理。 

十、其他有關綜合規劃事

項。 

第八條  基礎設施與資通安

全處掌理事項如下： 

一、通訊傳播基礎設施設

立及網路建設之監督

管理；通訊傳播基礎

設施網路性能及品質

之審驗。 

二、通訊傳播系統、網路

與設備相關法規及其

技術規範訂定、修正

之研擬。 

三、通訊傳播系統、網路

與設備、資通設備之

審驗受理及監督管

理。 

四、資通安全管理、檢驗

相關事項之授權法規

研訂；通訊傳播資通

第八條  基礎設施事務處掌

理事項如下： 

一、通訊傳播基礎設施設

立及網路建設之監督

管理。 

二、通訊傳播基礎設施網

路性能及品質之審

議。 

三、通訊傳播系統、網路

與設備、資通設備、

資通安全管理法規訂

定及修正之研擬。 

四、通訊傳播系統、網路

與設備、資通設備之

審驗受理及監督管

理。 

五、通訊傳播設備資通安

全技術規範訂定、修

一、現行條文第一款及第二

款合併修正為第一款規

定，並將「審議」文字

修正為「審驗」，以符

合實際之掌理事項，現

行條文第二款規定爰予

刪除。 

二、現行條文第三款有關通

訊傳播系統、網路與設

備之法規部分規定與第

六款規定合併，並酌為

文字修正，款次遞移為

第二款。 

三、現行條文第四款遞移為

第三款。 

四、現行條文第三款有關資

通設備、資通安全管理

部分規定與第五款合



安全技術規範訂定、

修正之研擬、資通安

全檢測實驗室、驗證

機構之認可及監督管

理。 

五、國際與境外地區通訊

傳播技術之合作交

流。 

六、通訊傳播事業網路間

互通爭議之處理。 

七、通訊傳播事業基礎設

施防護、通信動員準

備與災害防救等業務

之規劃、執行、監督

管理及評鑑。 

八、資通安全管理法所定

特定非公務機關資通

安全管理就通訊傳播

事業相關事項之授權

法規研訂及監督管

理。 

九、本會資訊應用服務與

資訊安全之策略規劃

及管理。 

十、其他有關基礎設施與

資通安全監督管理事

項。 

正之研擬、資通安全

檢測實驗室、驗證機

構之認可及監督管

理。 

六、通訊傳播系統與網路

技術規範訂定及修正

之研擬。 

七、國際與境外地區通訊

傳播技術之合作交

流。 

八、通訊傳播事業網路間

互通爭議之處理。 

九、通訊傳播事業基礎設

施防護、通信動員準

備與災害防救等業務

之規劃、執行、監督

管理及評鑑。 

十、其他有關基礎設施監

督管理事項。 

併，前段並配合電信管

理法施行後，範圍即為

電信管理法有關公眾與

專用電信網路資通安全

管理授權法規之研訂等

事項，爰酌為文字修

正，款次遞移為第四

款。 

五、現行條文第六款規定已

與第三款合併修正為第

二款規定，爰予刪除。 

六、現行條文第七款至第九

款依序遞移為第五款至

第七款。 

七、除原掌理之通訊傳播基

礎設施相關監督管理業

務外，為執行新增之資

通安全管理法第十六條

至第十八條所定有關通

訊傳播事業授權法規研

訂及監督管理，爰增訂

第八款規定。 

八、現行條文第七條第九款

規定綜合規劃處掌理之

「資訊應用服務與資訊

安全之策略規劃及管

理」事項移入基礎設施

與資通安全處，並增加

「本會」以明確掌理事

項之範圍，爰增訂第九

款規定。 

九、因應有關通訊傳播事業

之其他資通安全監督管

理相關事項，第十款酌

作文字修正。 

 


